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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小領域教學圈-藝術領域「藝師藝友」授課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項次 2-2-1-6)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  

     質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11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桃園市112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藝術領域於各項課程與教學推動工作過程中所收集之問題彙整、分析後發現，其共同之

重點在於任課教師多數不具領域教學專長；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基礎教學能力薄

弱。其中更為嚴重為因各校藝術領域教師大多缺乏表演藝術專長教師，故表演課程常為

音樂與視覺所吞噬而被忽視。而有些學校中出現了雖有專長教師，但礙於人員編制之因

素而導致無法任教專業科目淪為一般導師任教，反致專業科目須另聘代課教師的趨勢越

趨嚴重。此關係在於整體師資培育機構的養成教育，及教師甄試方式之不利條件，在目

前教育現場需立刻改善教師在專長教學能力不足的問題，而團務的推動需面臨這個挑戰

並與以克服。 

    為提升教師增能機會，國小藝術領域教學圈辦理以十二年國教課綱為基礎的    

   （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課程教學，將以跨科教學設計工作坊的形式，使教師與

專長增能課程。並由國教輔導團團員帶領學員以探索實作工作坊培養本市教師產藝術領       

    域專長教學設計的能力。 

 

三、目標：                                                                  

(一)深化非專長教師對藝術領域教材內涵的了解，提升專業知能。           

(二)透過研習蒐集各類藝術相關資源，提供互動機制、強化經驗交流，對教學議題提供

討論對話。                                                                

(三)協助非專藝術配課教師，將藝術領域教材帶回課室，轉換為以授課班級學生為本位

之教學內容，以提升正向之學習結果。 

四、預期效益： 

    (一)能熟悉工作坊之藝術領域課程教材。 

    (二)能提升藝術領域專業知能。 

    (三)參與教師皆能分享自己在藝術領域之教學經驗。 

    (四)參與教師皆能透過研習蒐集到專業藝術教學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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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六、辦理地點: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十一街 48號)。 

七、參加對象： 

(一)各校藝術領域擔任藝術課程之非專長教師參加。 

    (二)各校跨藝術領域之授課教師。 

  

八、研習人數：合計共 90人。 

九、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一)課程以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三組教學案例分享及課程設計實作進行，參加研

習教師採跨科教學設計、分組共備研討與實作。 

(二)總人數合計共 90名。 

    (三)報名方式與錄取通知： 

        請於 113 年 01 月 24 日(三)前至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同安國小)。報名後，請

務必出席，避免影響他人權益。 

(三)參加教師給予公假，全程參加者核予研習時數 12 小時，並核予公假登記，得擇期

於 2 年內補休，課務自理。工作人員核予公(差)假登記，得擇期於 2 年內補休，課

務自理。全程參與表現優良者，擇優推薦參與國教署「專業精進工作坊」培訓。 

十、成效評估的規劃及實施：透過研習後的問卷回饋表，如附件二，以瞭解教師參與研

習的反應與需求，以作為日後辦理增能活動的方向。  

 

 

十一、經費來源與預算：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預期成效 評估方式 評估工具 評估期程 實施方式 

參與者反應 

滿意度調查 

及自我評量 

調查 

問卷調查 
全部活動 

結束後 
學員填寫 

參與者的學習 

滿意度調查 

及自我評量 

調查 

問卷調查 
全部活動 

結束後 
學員填寫 

參與者對於新知

與技能的運用 

滿意度調查 

及自我評量 

調查 

問卷調查 
全部活動 

結束後 
學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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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及「桃園市 11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  

      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專款項下支應，概算如附件三。 

 

十二、獎勵：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 

      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立各級學校 

      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核予獎勵，以慰辛勞。 

十三、本計畫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